济宁医学院采购项目代理机构遴选变更公告
因接到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对评分办法提出异议，经慎重考虑，为了能让大多数供应商更加公平的参与本项目，经采购人研究决定，对评分办法进行变更如下：
原遴选文件评分办法中：
	2
	项目负责人从事省级部门政府采购年限及项目团队省级部门政府采购业绩
	30
	1、 项目负责人省级部门政府采购从业年限：
项目负责人具有5年（含）以上从业年限的得10分，项目负责人具有3年（含）以上5年（不含）以下从业年限的得5分，其他不得分。
2、 项目团队（含项目负责人）近5年省级部门政府采购业绩，每有一项得1分，最多得20分。
【项目业绩须为省级部门政府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每项业绩均须提供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采购公告及成交（成交）公告网页截图，时间以采购公告为准，证明项目负责人省级部门政府采购从业年限的采购公告中须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证明项目团队（含项目负责人）近5年省级部门政府采购业绩的采购公告中须体现项目团队成员姓名】
【5年指2015年1月1日前，3年指2015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以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采购公告截图中的时间为准】


变更为：
	2
	项目负责人从事政府采购年限及政府采购业绩
	30
	1、项目负责人政府采购从业年限：
项目负责人每从事一年政府采购业务年限，得2分，本项最多得10分。
【须提供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采购公告或中标（成交）公告网页截图，每年至少一份，时间以采购公告或中标（成交）公告发布时间为准，采购公告或中标（成交）公告中须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
2、项目负责人政府采购业绩：
项目负责人从业以来省级政府采购业绩，每有一项得1.5分；项目负责人从业以来市县区级政府采购业绩，每有一项得1分。本项最多得20分。
【每项业绩均须提供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采购公告网页截图，时间以采购公告或中标（成交）公告发布时间为准，采购公告或中标（成交）公告中须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


供应商提供的网页截图内容必须清晰可辨识、可网上查询，字迹不清或不可网上查询的不予认可，严禁造假。
